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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，大家好： 

今天很榮幸代表核能安全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核安會）並偕同

各單位主管向大院進行 114 年度的預算報告；首先，對於大院委

員對核安會過去各項業務的推動以及預算編列的支持及指教，致

上敬意及謝忱。 

核安會為我國原子能業務主管機關，負責游離輻射、核能安

全管制，以及原子能科技政策之擬訂與推動，秉持安全優先原則，

除嚴格監督核電廠運轉安全及除役作業、確保輻射應用安全及落

實緊急應變機制與環境輻射偵測外，同時積極執行放射性物料設

施及運作之安全管制，以保障公眾安全，並督同行政法人國家原

子能科技研究院（以下簡稱國原院）推動原子能科技研發等工作。 

承蒙主席及各位委員督促與支持，業務才能順利推動，期盼

各位委員仍全力支持核安會預算，俾利核安會執行法規賦予及民

眾託付之任務。核安會及所屬 114 年度歲入編列 1 億 3,452 萬 1

千元，歲出編列 38 億 3,878 萬 9 千元，以下謹就 113 年度預算

執行情形及重要績效、114 年度施政計畫及預算編列重點，報告

如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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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113 年度預算執行成效 

核安會及所屬 113 年度預算截至 10 月底止，歲入與歲出預

算執行率分別達分配數的 92.10%與 90.33%，執行成效良好，詳

請參閱附件 1。重要工作績效分述如下： 

 (一) 確保核電廠機組安全、執行放射性物料及除役管制作業： 

1、完成核一廠主發電機、原 69kV 開關場、主變壓器至開關

場間連絡鐵塔拆除作業計畫審查，並派員赴現場查證拆除

作業；加強核電廠除役廢棄物離廠偵檢作業之安全管制；

持續監督進入除役階段之核一、二廠及核三廠 1 號機，執

行現場視察及安全審查作業，確認台電公司依據除役計畫

推動除役相關作業。 

2、嚴密管制核一廠室外乾式貯存熱測試作業；全程管制核三

廠燃料運送作業，俾利核三廠運轉執照屆期前之順利運

作；同意核一廠新核子燃料貯存庫解除除役管制，活化除

役作業空間；核發核一廠除役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建造

執照，以利除役廢棄物管理；會同經濟部督促台電公司積

極辦理放射性廢棄物處置選址作業。 

(二) 強化輻安管制能量，確保民眾生活品質： 

1、完成全國 370 部心導管或血管攝影用 X光機輻射醫療曝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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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保證檢測項目審查，並核發品保標籤，累計輔導近 140

家醫療院所落實品保程序，提升醫院輻射醫療品質；另赴

護理學校辦理 10 場次之醫護輻射安全防護教育訓練，為

未來將投身護理專業之學生，提前建立正確之輻射防護觀

念。 

2、為因應日本含氚廢水排放，持續進行跨部會合作，透過赴

日觀察及與日方召開視訊會議，掌握排放源頭資訊；在海

水、漁產、進口水產食品輻射監測部分，至 113 年 10 月

底已完成 3,537 件試樣分析，無輻射異常，同時完成建置

3 間「生物氚檢測分析實驗室」，提升國內生物氚檢測量

能；在資訊公開部分，持續精進「放射性物質海域擴散海

洋資訊平台」，新增趨勢圖表及沿近岸生態系輻射監測結

果，主動提供民眾關切之含氚廢水資訊。 

(三) 創新原子能科技應用及跨域整合，並推廣原子能科普新知：  

1、配合國家政策及在既有核醫藥物開發、供應及放射醫材影

像的量能基礎之上，推動核醫藥物、分子影像與影像儀器

的創新研究發展，強化醫學影像分析與放射醫材開發技

術，導入核醫資料庫大數據與人工智慧 AI 運算能量，加速

新藥及醫材科技研發，增進民眾醫療品質與健康福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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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積極投入原子物理新穎技術開發，建立移動式中子源、高

靈敏量子感測、量子元件技術，以及晶片與診斷醫療系統

核心技術，為科技發展和產業應用帶來創新解決方案，以

達原子物理新穎科技於產業推廣效益最大化。 

3、啟動 70 MeV 迴旋加速器本體製造與廠館新建工程，包括

加速器室、固體與氣體靶室、質子與中子實驗室等，協助

我國之基礎科研、生醫產業、太空及國防科技、半導體及

材料產業等發展。 

4、發展太空電子元件輻射驗證技術，包括質子射束能量模擬

分析、太空電子元件輻射測試平台開發、質子束能量與通

率量測、5~30 MeV 質子能量調變模組、太空電子元件軟

錯誤率測試系統等，落實原子能技術跨域應用，強化國內

太空科技研究與產業發展所需基礎設施。 

5、運用原子能科技科普展傳播科普資訊與公眾對話，有效推

廣科普教育，落實資訊透明公開，強化民眾參與及溝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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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114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

本會以我國原子能主管機關的立場，積極強化相關施政作

為，持續提升國內原子能利用的安全品質及科技發展，在既有的

基礎上，以更專業、踏實的步伐，加強各項施政的規劃，以「核

安守護」、「核廢處理」為施政主軸，聯合國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

為願景，訂定「強化原子能安全管制，確保公眾安全」、「推廣原

子能科技創新，培育跨域人才」、「建立原子能關鍵技術，促進產

業加值」、「發展能源及後端技術，推廣產業應用」為年度 4 大施

政目標。 

本會依據行政院 114 年度施政方針，配合核定預算額度，並

針對經社情勢變化及本會未來發展需要，編定 114 年度施政計畫。 

一、強化原子能安全管制，確保公眾安全 

(一) 落實我國核電廠各項管制作業，持續核電廠視察活動、安全

審查、核子保安及緊急應變作業，深化管制技術及審查能力，

確保核電廠各項作業符合品質及安全要求。 

(二) 確保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放射性物質等輻射作業安全，加

強輻射作業場所的稽查與管制，提升醫療院所輻射醫療曝露

品質，完備輻災防救體系組織韌性，保障民生輻射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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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嚴密管制乾式貯存設施興建與熱測試作業安全，執行既有低

放貯存設施執照換發與新設貯存設施興建作業安全審查，強

化核子原燃料及小產源廢棄物運作安全，精進放射性物料管

制規範並要求落實廢棄物減量成效。 

(四) 執行全國環境輻射偵測與監測作業，精進環境輻射偵測遙測

技術及智慧監測能力，強化海域輻射安全評估與風險研究，

充實臺灣海域輻射預警系統資訊，以科學證據、落實資訊公

開，確保民眾輻射安全。 

(五) 落實輻安及核安資訊透明，提升民眾信任，推廣政策全民參

與及民眾溝通，建立社會共識。 

二、推廣原子能科技創新，培育跨域人才 

(一) 善盡國際核子保防義務，在平等互惠原則下，積極國際合作

交流，以技術提升外交軟實力；妥善運用原子能技術，實踐

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。 

(二) 強化原子能施政決策支援體系，掌握國際科研趨勢及市場需

求，盤點未來安全管制重點及技術支援組織，以擴大施政成

果效益。 

(三) 鼓勵原子能及其衍生技術於醫、農、工業及環境永續之多元

發展，因應半導體、人工智慧、衛星通訊、永續發展之趨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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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推動具創新挑戰及產業應用價值之原子能專題研究計

畫，引領學者深入探討並協助政府尋找解決方案。 

(四) 以長期挹注為原則，強化原子科技跨領域整合之基礎研究及

科學實驗，並推動社會需求導向跨域研究，強化人文與科技

的融合，促成跨學科與跨領域以及原子科技基礎研究間的相

互融合協作，兼顧前瞻科學及人文社會之多元人才培育。 

(五) 推廣原子能科普教育，培養民眾媒體及網路資訊識讀能力，

提升全民科學素養。 

三、建立原子能關鍵技術，促進產業加值 

(一) 開發新穎放射診療藥物與輻射影像儀器技術，因應國人醫療

與在地核醫產業發展需求。 

(二) 聚焦原子物理新穎技術開發與應用，建立中子、量子、半導

體生物檢測與放電電漿光源等新興及應用技術，厚植國家科

技能量。 

(三)  建置 70 MeV 中型迴旋加速器，布局放射精準醫療，及耐輻

射驗證與前瞻材料技術開發，以支持臺灣精準健康、民生及

戰備產業發展。 

(四)  建構國內電子元件輻射驗證環境，發展太陽電池及晶片抗輻

射關鍵技術，促進電子元件產業加值化，以支持太空產業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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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。 

四、發展能源及後端技術，推廣產業應用 

(一) 發展智慧多元儲能、潔淨能源、住商節能、綠氫及提升生物

法碳捕獲及利用與生質能高值化運用等關鍵技術，鏈結產業

協力推進 2050 淨零排放永續發展目標。 

(二) 建立能源供應設施韌性評估能力，強化安全防護與風險告知

決策，並發展核設施除役及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與處置關鍵技

術，建立自主核後端產業技術能力。 

(三) 審慎評估國際新世代核能技術，關注管制資訊及安全規範，

密切追蹤核融合商轉時程，適時建立示範設施及執行前瞻研

究，以接軌國際核融合研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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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114 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

核安會及所屬 114年度預算歲入部分編列 1億 3,452萬 1千

元，較上年度減列 830 萬 3千元，主要係配合核三廠 2號機於 114

年 5 月 17 日運轉執照屆期，減列核子反應器設施核子燃料及運轉

檢查費等收入所致。 

歲出部分編列 38 億 3,878 萬 9 千元，包括基本運作需求經

費 22 億 7,721 萬 6 千元，社會發展計畫 1 億 8,267 萬 9 千元，

科技發展計畫 9 億 8,853 萬元，公共建設計畫 3 億 9,036 萬 4 千

元。114 年度歲出較上年度增列 8 億 9,185 萬 6 千元，主要係新

增國原院退休公務人員所需退撫給付經費 3 億 943 萬 4 千元，增

列補助國原院建置 70 MeV 迴旋加速器、核設施清理及生物資源

循環減碳等經費 6 億 1,257 萬 1 千元，增列建置輻射安全防護數

位自主學習網 1,312 萬 5 千元，及減列一次性組改經費 8,297 萬

元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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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114 年度預算編列重點 

核安會及所屬歲入預算編列 1 億 3,452 萬 1 千元，包括核安

會對國內核設施、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放射性物料等之檢查費

與各類證照之規費收入，以及所屬輻射偵測中心提供輻射偵檢器

校正及食品放射含量分析等技術服務收入。 

核安會及所屬歲出預算編列 38 億 3,878 萬 9 千元，依計畫

別說明如下： 

(一) 一般行政支援 

一般行政編列 8 億 4,802 萬 1 千元，較上年度增列 2 億

4,015 萬 1 千元，主要係新增國原院退休公務人員所需退撫

給付經費 3 億 943 萬 4 千元、核實增列人事費 954 萬元，

以及減列一次性組改經費 8,297 萬元等所致。 

第一預備金，同上年度編列 200 萬元。 

(二) 原子能科學發展 

原子能科學發展業務編列 27 億 5,477 萬 9 千元，較上

年度增列 6 億 2,000 萬 1 千元，主要係增列學術補助研究、

施政支援體系建構及半導體光源建構等計畫經費 541萬 6千

元、補助國原院 70 MeV 迴旋加速器建置、核設施清理及生

物資源循環減碳等計畫經費 6 億 1,257 萬 1 千元，以及增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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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需求業務經費 201 萬 4 千元。重點工作如後： 

1、施政規劃與績效管理 

針對原子能施政相關政策、方案及計畫，進行策略

規劃，推動整體業務發展，並予有效管制考核及彙集、

分析資訊，俾供核安會委員會決策依據，相關工作包含

辦理核能安全委員會委員會議、個人資料安全管理制

度、原子能業務財團法人監督、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

績效評鑑、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及核心技術項目管理

等業務。 

2、國際合作與核子保防 

為維繫原子能科技國際合作關係，執行我國與國際

原子能總署核物料保防工作，並持續與國際核能相關國

家管制機關維持實質、穩定、互惠的交流，相關工作包

含執行國內核子保防視察或督同國際原子能總署檢查員

執行各項檢查及偵測，訪問核能相關國家管制機關及國

際機構，派員參加國際原子能總署第 69 屆會員國大會、

2025 年全球核能婦女會年會、台日核能管制資訊交流等

會議，以及舉辦台美民用核能合作會議、日本福島含氚

廢水排放跨部會因應會議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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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公眾參與及民眾溝通 

為促進公眾對政府原子能安全管制之瞭解，建立民

眾正確原子能知識，相關工作包含辦理各項公眾參與、

交流或宣傳活動、編印期刊或宣傳刊物及媒體作業，以

建立與社會大眾之雙向交流，提升民眾、團體之參與度；

規劃辦理原子能科普展，透過策展、圖像化、互動式體

驗及生活案例導入等方式，將艱深且豐富之原子能科技

知識轉為淺顯、平易近人之趣味資訊，吸引國人走入原

子能科普世界。 

4、基礎研究與環境建構 

為強化原子能科技施政支援體系，推廣民生應用基

礎研究，並建構電子元件輻射驗證環境及半導體光源設

備自主能力，以支持太空及半導體產業，主要內容包含

補助學研機構執行「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」，以

及委託國內學研機構及法人辦理「衛星元件開發及輻射

驗證環境建構(3/4)」、「我國原子能科技施政及管制支援

體系建構(2/4)」及「半導體光源設備自主能力建構(2/4)」

等專案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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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營運發展計畫 

為補助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執行科技研發、人員

及設施維持與整體運營，確保公共事務之遂行，114 年

度經費編列 26 億 8,281 萬 4 千元，業務項目編列重點如

下： 

(1) 人員維持及設施維運：維持國原院執行政府相關公共

事務及委託業務之量能與品質，編列繼續任用之公務

人員人事費、約聘僱及技工工友人事費等，以確保相

關之重要基礎與特殊設施得以有效運作。 

(2) 國家研究用核子設施除役及清理計畫 (第一期 ) 

(1/4)：計畫內容包含核設施之除役、清理、維護及

運轉；核設施產生與既存之放射性廢棄物處理及離場

或最終處置；核設施及院區之輻射監測、調查、處理

及研究用核子原(燃)料管理。 

(3) 原子能系統工程跨域整合發展計畫(第三期) (1/4)：本

計畫內容包括核電廠被動式安全機制研究與能源基

礎設施安全技術發展、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工程及放

射性物料處理貯存處置技術開發、生醫科技輻射應用

研究、原子物理新穎技術開發與應用及整合能源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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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態模擬技術研究。 

(4) 核醫精準醫學之應用研究與推廣計畫(3/4)：本計畫

內容包括多聚醣技術於精準醫學之應用研究、腦部退

化疾病之精準影像平台開發及輻射應用之推廣與研

究。 

(5) 淨零排放 -綠氫與碳資源利用技術及應用計畫

(1/4)：本計畫內容包括高溫電解產製綠氫原型系統

及生物法碳移除精煉技術開發及應用。 

(6) 國家中子與質子科學應用研究—70 MeV 中型迴旋

加速器建置計畫(3/4)：本計畫為推動我國 70 MeV

中型迴旋加速器之建置工作，藉以提升國內重要科技

與產業技術之國際競爭力，掌握關鍵研發、技術與產

品的自主能力。中型迴旋加速器將用以研製與生產醫

用重要放射性同位素與核醫藥物，提供國人醫療需

求，以及進行中子技術研發，推廣應用與服務於半導

體業、機械工業、原子能科技、航太工業、醫藥業各

領域；並且建立模擬太空輻射試驗之設施及標準度量

專屬技術，協助臺灣太空產業所需晶片供應鏈與關鍵

元件自主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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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 海域生物氚量測及放射性物質傳輸安全評估研究

(3/4)：本計畫為「國家海域放射性物質擴散預警及

安全評估應對計畫」之細部計畫，主要為因應日本福

島含氚處理水排放議題，執行臺灣周遭海域洄游魚取

樣及氚分析之全方位海域輻射監測、魚類有機氚及無

機氚之代謝研究，以及放射性物質沿岸放流模式、海

洋擴散例行作業化系統整合，藉由科學證據確保民眾

輻射安全，解決民眾疑慮，保障國人食品安全。 

(8) 淨零排放-永續生物資源循環之減碳與高值應用示範

計畫(1/4)：本計畫內容包括全組成利用之生物循環

關鍵技術開發及生質能整合碳捕捉及利用與封存

(BECCUS)之示範驗證。 

(三) 游離輻射安全防護 

游離輻射安全防護業務編列 9,447 萬 1 千元，較上年

度增列 1,952 萬 5 千元，主要係增列建置輻射安全防護數位

自主學習網開發經費 1,312 萬 5 千元，增列「推動輻射應用

劑量合理抑低管理方案研究」科技計畫 232 萬 8 千元，增

列「強化我國輻射防護管制規範與檢校度量技術研究」科技

計畫 1,100 萬元，增列「海域氚水監控跨部會合作」科技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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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 351 萬 7 千元，減列基本需求業務經費 61 萬 8 千元，以

及減列已編列完竣之「接軌國際輻防技術規範與精進量測技

術能力研究」科技計畫 982 萬 7 千元。重點工作如下： 

1、核設施游離輻射防護管制與環境輻射安全管制 

嚴密執行管制及檢查核電廠在運轉中或在除役時之

輻射安全，監測環境輻射及品質，將管制資訊即時上網

公布，落實核電廠輻射安全資訊公開；執行除役中核一

廠輻射防護管制及現場查驗稽核，進行核二廠輻射特性

調查計畫之審查與核二、三廠除役前期輻安措施之查

核，辦理各項核設施之輻射作業與放射性氣、液體排放

及相關輻防計畫之審查，以維護核設施營運與除役期間

工作人員及環境之輻射安全。 

2、游離輻射安全評估及防護督導與輻射鋼筋處理專案 

完備輻射防護專業人員及操作人員證照制度，每年

舉辦 2 次輻射防護專業測驗；加強執行放射線照相檢驗

作業工地不預警稽查，督促業者落實職安及輻安管理；

辦理年輻射劑量 1 至 5 毫西弗及 5 毫西弗以上之輻射屋

居民健康檢查及照護服務計畫，自辦輻射屋居民到府健

康關懷訪視及溝通，藉以提升居民健檢之受檢意願；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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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熔煉爐鋼鐵廠輻射偵測作業及通報機制年度檢查，確

保輻射偵測系統運作效能良好，及鋼鐵建材與商品的輻

射安全。 

3、醫用及非醫用游離輻射安全防護檢查與管制 

持續執行醫療輻射安全管制及推動醫療曝露品質保

證作業，與衛生機關共同進行乳房攝影巡迴車醫療曝露

品保作業檢核，保障就診民眾的輻射安全及醫療品質；

執行高強度或放射性生產設施之輻射安全審查；執行原

子能民生應用輻射安全管理躍昇計畫，包含發展高風險

輻射源科技監管技術，提升移動式高風險輻射源之安全

管制與稽查效率，建置第二代輻射源證照與人員劑量管

理系統，精進我國輻安管制效能及服務品質，建構輻射

安全防護數位自主學習網，提供數位平台及專業課程，

培育輻射從業人員安全文化。 

4、推動輻射應用劑量合理抑低管理方案研究 

配合游離輻射防護法及其子法修正作業，114 年度

規劃執行「推動輻射應用劑量合理抑低管理方案研究

(2/4)」計畫，執行放射診斷設備醫療曝露品保作業法規

精進後實施現況驗證研究、輻射醫療應用計畫曝露情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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潛在輻射風險評估與劑量約束管理研究、民生放射性物

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的輻射防護精進、飛航劑量量

測技術開發與空勤人員安全管理研析、民生商品含天然

放射性物質之量測技術精進研析等 5 項研究計畫，透過

研析劑量約束管理方案、執行醫療曝露品保數據研析及

精進天然輻射量測技術等，有效推廣新法規並落實劑量

合理抑低之精神。 

5、強化我國輻射防護管制規範與檢校度量技術研究 

為落實輻防科學基礎與技術需求，支持輻射防護管

制作為，114 年度規劃執行「強化我國輻射防護管制規

範與檢校度量技術研究(1/4)」計畫，執行精進國內輻射

防護規範研究、厚實全國輻射檢校實驗室能力研究、優

化國人生物劑量分析技術與評估能力研究等 3 項計畫。

研擬眼球水晶體、肢端、懷孕女性工作人員劑量監測導

則，執行國內輻射檢校實驗室之眼球水晶體、人員及肢

端劑量計能力試驗研究，擴增國人生物劑量資料庫，並

開發染色體雙中節智慧型分析技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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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海域氚水監控跨部會合作 

為因應日本福島含氚廢水排放作業，本會持續秉持

輻射專業並採跨部會合作，依各部會職掌與專業分工，

執行 114 年度「國家海域放射性物質擴散預警及安全評

估應對計畫(3/4)」，落實源頭掌握、強化監測、擴散預報

與資訊公開等措施。本計畫研究重點包括透過跨部會因

應平台機制，監控臺灣周遭海域海水、漁獲物、沿近岸

生態系及日本食品輻射變動趨勢，全年規劃逾 4,700 件

樣本取樣與分析；執行海域放射性物質擴散模擬校驗研

究，提供精準模擬結果，優化 7 天擴散預報；並針對「放

射性物質海域擴散海洋資訊平台」滾動更新專業知識及

定期彙整海域安全監測結果，主動提供民眾日本含氚廢

水相關資訊，與各部會共同守護臺灣海域環境輻射安全。 

(四) 核設施安全管制 

核設施安全管制業務編列 6,014 萬 6 千元，較上年度

增列 340 萬 6 千元，主要係增列基本需求業務經費 6 千元，

增列「核電廠運轉與除役安全管制及獨立驗證技術發展」科

技計畫 340 萬元。重點工作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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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核設施安全與維護之管制 

為嚴格監督核電廠之運作安全，持續派員至核電廠

執行駐廠視察、大修視察、專案團隊視察、除役定期視

察、不預警視察、颱風視察及辦理管制會議。審查台電

公司提送之安全分析報告與技術規範、拆除作業計畫及

相關計畫，並辦理核一、二、三廠除役計畫相關事項之

管制與追蹤，督促台電公司確實按照除役計畫進行核

一、二廠及核三廠 1 號機之除役作業，以及持續辦理核

三廠 2 號機及研究用核子反應器設施之運轉安全相關事

項之管制與追蹤。適時將核電廠安全管制相關資訊，公

布於核安會對外網頁，落實資訊公開，並參加國際交流，

辦理教育訓練，汲取各國管制技術與實務經驗，強化管

制人員專業能力，以精進我國核電廠安全管制效能。 

2、核電廠運轉與除役安全管制及獨立驗證技術發展 

為強化核安管制能力，就管制實務之需求及重要管

制議題規劃研究項目，進行核電廠安全管制技術研發工

作。114 年度計畫規劃執行「核電廠運轉與除役安全管

制及獨立驗證技術發展(2/4)」計畫，包括「核電廠運轉

與除役安全管制實務研究」、「核電廠除役獨立驗證偵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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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測技術研究」以及「核電廠除役安全管制關鍵技術要

項基礎研究」等分項計畫。藉由科技研究計畫精進安全

管制技術，完備核安及除役管制審查及技術能力，維持

國內核電廠安全管制能量，並強化管制技術人力，以維

護我國核電廠運作安全。 

本計畫研究重點包括精進核電廠熱水流安全分析程

式應用及緩和策略研究、精進核電廠機率式海嘯分析及

複合式水災危害之管制技術研究、核電廠機率式地震風

險評估(SPRA)安全管制技術研究、風險告知視察工具應

用於運轉及除役作業管制之研究、核電廠除役期間作業

管制實務個案研究、除役期間核電廠重要設備維護管制

技術研究、核電廠運轉及除役期間材料及非破壞檢測管

制技術研究、國際核電廠除役實務蒐集及拆除管制研

究，建立核電廠除役獨立驗證執行程序，執行除役期間

殘餘放射性污染輻射量測驗證技術研究、核電廠除役放

射性核種分析技術驗證研究，以及核電廠特殊結構除役

管制技術之基礎研究、核電廠除役期間火災危害及火災

防護方案之管制技術研究、美國核電廠完成除役後解除

除役管制要項之基礎研析、核電廠地下水防護管制廠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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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型及監測作業技術要項研析等項，有助於與國際接

軌，發展符合國際核能安全水準之管制技術，並培育相

關領域的專業審查與視察人力，強化核安管制技術量能。 

(五) 核子保安與應變 

核子保安與應變業務編列 1,477 萬 6 千元，較上年度

增列 104 萬 4 千元，主要係增列「輻射災害減災整備與緊

急應變技術精進之研究」科技計畫經費 100 萬 6 千元，增

列基本需求業務經費 3 萬 8 千元。重點工作如下： 

1、核子保安與緊急應變之督導管制 

實施國內運轉中及除役核電廠之緊急應變整備、核

子保安及關鍵數位資產資通安全等之視察，以及審查管

制要求文件，並於 114 年核安第 31 號演習及其他核電

廠廠內演習期間，執行核電廠緊急應變人員之設備維護

運作及演訓成效等之查核。另持續對台電公司及核電廠

進行非上班時間無預警通訊或動員測試，惕勵台電公司

及核電廠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人員警覺性，以維核能安全。 

2、輻射災害減災整備與緊急應變技術精進之研究 

為加強核子保安及緊急應變整備與應變作業之技術

能力，114 年規劃執行「輻射災害減災整備與緊急應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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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精進之研究(2/4)」計畫，包括「核子保安整備與資

通訊安全強化」、「輻災防救訓練研發作業及應變技術之

精進」、「輻射災害應變推廣與實務管理之研究」等分項

計畫，利用該等計畫，持續精進輻災應變虛擬實境模擬

(VR)訓練模組，針對不同事故情境及對象進行設計，提

升第一線應變人員及輻應隊遇有高強度射源之輻射偵測

與應變技能；提升放射性物質擴散模擬系統之解析度，

精進輻射彈影響範圍評估精準度。為強化我國核子保安

整備能力，將賡續培訓我國核子保安專業人才，並持續

建置我國核子保安訓練教材及相關資源，強化輻射災害

防救與訓練網絡。 

另將持續透過計畫審閱、業務訪評、教育訓練與協

力演練，輔導全國 22 縣市落實輻災整備應變業務，並辦

理地方政府第一線應變人員專業訓練，提升中央及地方

整體輻災應變能量。此外，參考日本防災經驗，除了落

實各項災害防救作為累積政府整體公助量能外，更進一

步規劃針對輻射災害潛勢較高之縣市辦理民眾宣導活

動，提升民眾輻災防救意識及自我防護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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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環境輻射偵測 

環境輻射偵測編列 4,181萬 8千元，較上年度增列 526

萬 6 千元，主要係汰換實驗室用儀器設備。重點工作如下： 

1、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

執行行政業務、事務管理之工作，實施勤務支援工

作事宜，強化行政工作效率。 

2、臺灣地區環境輻射偵測 

全國設置輻射自動監測站及熱發光劑量計，測量環

境直接輻射劑量率變動，確保環境輻射安全；精進環境

輻射監測網軟硬體設備及強化系統穩定性，提升資訊公

開功能。 

執行核設施周圍環境輻射偵測，及放射性落塵與海

陸域環境輻射偵測，採樣國人主要民生消費食品、飲用

水與礦泉水進行放射性含量分析，並定期公布輻射偵

測、監測及評估相關結果，確保民眾的健康與輻射安全。

為提升我國輻射分析技術能力及品質，賡續培訓輻射檢

測專業人才，參與符合國際品質規範之認證系統，強化

國家放射性分析實驗室檢測作業能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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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臺灣周邊海域海水氚監測 

本計畫為 112 至 115 年 4 年期「國家海域放射性物

質擴散預警及安全評估應對計畫」之細部計畫，藉由跨

部會合作執行臺灣海域海水及海產物取樣與氚輻射量分

析，提供海域重要漁場水質輻射安全評估數據，掌握日

本福島含氚廢水排放海洋對臺灣海域之影響。 

4、輻射偵測技術建立及新世代智慧輻射監測站計畫 

114 年度規劃執行「輻射偵測技術建立及新世代智

慧輻射監測站(2/4)」計畫，包括「強化環境輻射偵測遙

測技術及智慧監測能力」及「精進放射化學及核種分析

技術」兩項分項計畫。藉由科技研究計畫建置新興輻射

偵測與監測技術，提升輻射異常事件預警與應變量能，

保障環境輻射安全。 

本計畫研究重點包括建置環境輻射監測系統加馬能

譜監測功能、建立戶外環境條件下輻射劑量計與能譜偵

檢器最佳偵測參數、研究熱發光劑量計與塑膠閃爍偵檢

器累積劑量回應關係、精進建材加馬核種分析技術、開

發海域樣品碘-129 檢測方法，以強化環境輻射遠端監測

能力，並持續精進我國輻射度量與放射分析技術，用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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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援輻射防護管制與輻災應變作業。 

(七) 核物料管制業務 

核物料管制業務編列 2,277 萬 8 千元，較上年度增列

246 萬 3 千元，主要係增列辦理核電廠乾式貯存設施運轉執

照申請審查等經費 66 萬元，及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安全

管制與審驗技術發展等經費 180 萬 3 千元。重點工作如下： 

1、放射性物料營運之管制 

執行放射性廢棄物處理、貯存設施興建、運轉與除

役申請之審查，與處理、貯存、運送等作業之檢查與安

全管制，及核子原料及燃料之運作及貯存安全管制等事

項。主要辦理包括核一廠室外乾式貯存設施運轉執照申

請之審查、核二廠室外乾貯設施興建品質之檢查、核二

廠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興建申請之聽證與審查、核

一廠及核二廠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運轉執照換發申

請之審查、核一廠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興建之檢

查、核電廠放射性廢棄物設施安全管制、蘭嶼貯存場安

全管制、核子原料與燃料設施及小產源廢棄物之安全管

制、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安全管制、辦理放射性

廢棄物處理設施運轉人員資格測驗及核發或換發認可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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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等，並透過國際交流合作，參加國際研討會、國外放

射性物料安全管制訓練及實習課程等，強化同仁專業知

能，以提升我國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之量能。 

2、放射性廢棄物安全管制與審驗技術發展 

配合放射性廢棄物安全管制實務需求，以委託計畫

方式辦理相關研究，應用研發成果以精進放射性廢棄物

處理、貯存與處置涉及之安全管制技術議題，並掌握管

制關鍵要項。114 年度計畫規劃執行「放射性廢棄物安全

管制與審驗技術發展(2/4)」計畫，包括「執行低放射性

廢棄物處理與貯存安全管制技術研發」、「用過核子燃料

乾式貯存安全管制技術研發」、「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安全

管制技術研發」等分項計畫，藉由研析國際管制資訊與實

務作法，回饋精進安全管制法規與相關技術規範，應用

管制技術之研發成果，有助於精進放射性廢棄物的安全

管制效能，強化防止放射性危害，確保民眾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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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語 

核安會本著撙節的原則，有效運用政府有限的資源，全力以

赴，本年度以來在監督台電公司核一廠部分設施拆除及室外乾貯

熱測試作業、輔導全國醫療院所落實醫療曝露品保程序、擴大日

本福島含氚廢水檢測量能、持續美、日國際合作交流以及辦理原

子能科普推廣等業務上，均獲重要成果及具體效益。核安會持續

秉持零基預算的精神，核實籌編 114 年度預算，對於大院委員關

切新世代核電技術、日本福島含氚廢水排放、70MeV 加速器興建

及人才培育等議題，核安會亦持續編列或增列相關預算妥為因

應，務期將有限的資源作最妥適的分配，以提升行政效能，不負

全民所託。 

未來核安會仍將秉持專業，依法執行核安、輻安及放射性物

料管制，落實資訊透明公開，強化民眾參與及溝通，爭取民眾的

信任與支持，也會持續督促行政法人國原院，推動原子能科技民

生應用發展及淨零科技研發等工作。敬請各位委員對核安會及所

屬預算，惠予大力支持與協助，謝謝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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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、113 年度預算截至 10 月底執行情形表 

 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歲入/歲出 
預算數(含第

二預備金) 

截至 10 月底 

分配數 

支付（收入）數 

分配數餘額 

執行率 

(5) 

= (4)/(1) 

截至 10 月

底實收或實

付累計數 

預收(付)數 合計 

(1) (2) (3) 
(4) 

= (2)+(3) 

歲入 142,824 110,616 101,872 0 101,872 8,744 92.10% 

核能安全

委員會 
140,911 109,254 99,336  0 99,336  9,918  90.92% 

輻射偵測

中心 
1,913 1,362 2,536  0 2,536  -1,174  186.20% 

歲出 2,958,220 2,643,536 1,734,615  653,307  2,387,922  255,614  90.33% 

核能安全

委員會 
2,860,473 2,565,765 1,658,338  653,281  2,311,619  254,146  90.09% 

輻射偵測

中心 
97,747 77,771 76,277  26  76,303  1,468  98.11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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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、114 年度核安會及所屬預算案 

 

 

 

 

 

 

11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 

核能安全委員會及所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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